
 

Tung Chung Catholic School 
 

東 涌 天 主 教 學 校 

8 Yat Tung Street, Yat Tung Estate, Tung Chung, NT  新界東涌逸東邨逸東街 8號 

 Tel : 2109-4962     Fax : 2121-0166  

 

學校檔號：T354_GO  

 【掛號郵件】 

執事先生： 

投標 

承投提供 2026-2028年度學校校車接送學童服務 

現誠邀  貴公司承辦提供隨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項目及/或服務。倘  貴公司

不擬接納部分訂貨，請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1. 「投標表格」必須填妥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學校檔號：T354_GO 承投提供 2026-2028年度學校校車接送學童服務  投標書 

 

投標書須以掛號郵件寄往或派專人遞交至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逸東街 8號 東涌天

主教學校校長收，並須於  2026 年 6 月  2 日下午 3時 30分前送達上述地址。逾

期的投標書，概不受理。  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 90天。如在

該 90天內仍未接獲訂單，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另外亦請注意，  貴公司必須

填妥「投標表格」及「投標附表」，否則概不受理。 

 

2.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作投標，亦請盡快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

擬投標的原因。 

 

3.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

本合約相關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201 章

《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益」)。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

何利益，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可構成罪行，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

出的合約，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4. 供應商必須遵守所有適用於香港的法律和規章，包括但不限於《防止賄賂條例》、有

關維護國家安全以及保障學童安全的相關法例/指引。 

 

5. 學校邀請投標承投所需物品/服務時，會以整項/分項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報價。  

 

6. 如供應商選擇投標，即表示明白本投標書內容並接納受相關條款約束。 

 

7. 本校不接受任何形式之捐贈或贈品。 

 

   校長 

                                             謹啟 

 陳珮珊 

 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T354_GO 投標表格 

承投提供 2026-2028年度學校校車接送學童服務  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逸東街 8號 東涌天主教學校 

學校檔案 ︰           T354_GO                   

截標日期 / 時間︰  2026 年 6 月 2 日下午 3時 30分          

第 I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材料及

其他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的服務。下方簽

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均須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投標書由

上述截止日期起計 90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

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標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下方簽

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不

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第 II部分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表格的第 I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2026 年 6 月 2  

日起計為 90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投

標書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第 III部分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投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經、

正在或有理由相信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

行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

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司。 

 

   



T354_GO 投標表格 

下方簽署人確認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i)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

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ii)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iii)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日期︰                                  

簽署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職銜︰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簽署︰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投標書，

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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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54_GO_承投提供 2026-2028 年度學校校車接送學童服務 

致：東涌天主教學校                                   截標日期：2-6-2026 

 

(A) 基本資料 

1 投標人姓名 ： 中文： 英文： 

2 獲授權的代表商號/機

構 

：  

註冊地址 ：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3 商業登記號碼 

(須附上副本證明) 

：  

有效日期 ：  

4 其他牌照名稱(如適用) ： 1. 2. 

牌照號碼 ：   

5 機構成立年份 ：  

 

 

6 

 

 

 

曾經與其他學校合作數

目及學校名稱 

(如位置不足，可另加紙

說明) 

：  

 

 

 

 

 

 

 

 

 

 

 

 

 



附件(一式兩份) 
 

誠信及反圍標條款  P.1 

 
 

T354_GO 承投提供 2026-2028 年度學校校車接送學童服務 
 

誠信及反圍標條款 
 
 
 

 提供酬金   
 

 
 

A. 投標者不得且須禁止其僱員、代理人就本項目的招標及執行而提供、索取或接受《防止賄賂條例》 

(香港法例第 201 章) 所定義的利益。 

 

B. 若未能促致前述結果，或若投標者或投標者的僱員或代理人作出任何提供、索取或接受上文第Ａ 

段所述的利益的行為，將導致投標者的投標無效，但投標者仍須就該等錯失及行為承擔責任。 
 
 

 反圍標  
 

 

C. 在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通知投標者招標結果之前，投標者不得： 

 向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任何投標金額的資料； 

 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投標金額； 

 與任何其他人士就投標者或該其他人士是否應或不應投標訂立任何安排；或 

 在投標過程中以任何方式與任何其他人士串通。 

 若投標者違反或不遵守本分條款，將導致投標者的投標無效，但投標者仍須承擔該等缺失及行為 

的責任。 

 

D. 本條款的第 C 分條不適用於投標者為獲得保險報價以計算投標價格而向其承保人或經紀人發出 

受嚴格保密的通訊，以及為獲得顧問協助編製標書而向他們發出受嚴格保密的通訊。 

 

E. 投標者須向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提交一份按附錄所載的格式妥為簽署的函件。該函件須由

獲授權代表代投 標者簽署合約的人士簽署。 

 

 

 

 

 

  

  



附件(一式兩份) 
 

誠信及反圍標條款  P.2 

 

致：   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 

T354_GO 承投提供 2026-2028 年度學校校車接送學童服務 

誠信及反圍標條款 
 
 

[我/我們]*，                                                         [投標者的名稱]現提述[我/我們]* 就上述項目所作的投 

標。[我/我們]* 確認，於簽署本確認書前已閱讀和完全明白本確認書以及誠信及反圍標條款。[我/我

們]* 陳述和保証就上述合約所作的投標： 
 
 

 除本函件最後一段所提及的豁免通訊外，在接獲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發出的招標結果之

前，[我/我們]* 並未向或將會向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任何投標金額的

資料； 

     [我/我們]* 並未透過或將會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投標金額； 

 [我/我們]* 並未與或將會與任何其他人士就[我/我們]*或該其他人士是否應或不應投標訂立任何 

安排；以及 

     [我/我們]* 並未在或將會在上述協議的投標過程中以任何方式與任何其他人士串通。 
 
 

如違反上述的陳述和保証而引致的所有損失、損害、費用及開支，包括但不限於因延遲引致的額外費 

用，進行重新招標的成本及開支，以及其他相關成本，[我/我們]* 須對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作

出彌償，並使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獲得彌償。 
 
 

在本函件中，「豁免通訊」一詞即指[我/我們]*： 

     為獲得保險報價以計算投標價格而向[我/我們]* 的承保人或經紀人發出受嚴格保密的通訊； 

     為獲得[我/我們]* 的顧問協助編製標書而向他們發出受嚴格保密的通訊；及 

     為有關合約的財務資源向[我/我們]* 的銀行家發出受嚴格保密的通訊。 
 
 
 
 
 
 
 
 
 

投標者授權代表簽署及蓋章 

姓名：                            

職位：                             

日期：                            
 

*  刪除不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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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校車標書     參考樣本  

                    

 

誠邀投標者為   東涌天主教學校   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提供校車服務︰ 

 

學校名稱︰  東涌天主教學校                                                      

 

學校地址︰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逸東街 8號                                        

 

電話號碼︰   2019 4962               傳真號碼︰        2121 0166                

 

聯絡人︰     梁志賢主任              職位︰         小學學位教師               

 

投標者應知事項︰ 

 

1. 投標標書以中文填報，須放入密封之信封內，並在封面書寫「承辦校車標書」字樣於2026

年6月2日下午15時30分前寄到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逸東街8號  東涌天主教學校。

（逾期投標概不受理） 
 

2. 投標者須於遞交標書時附上以投標者或以其公司名義登記之有效商業登記證副本。並於

邀請面洽時攜同此證之正本前往面洽。 
 

投標條件如下︰ 
 

1. 由學校校董會指定某一地點以“現狀”情況作為校車公司上落學童用途，投標者（以下

簡稱“承辦人”）可於指定時間到現場視察環境。 
 

2. 學校之學生自願乘搭承辦人所辦之校車者，由承辦人提供經運輸署批准之車輛接送。車

輛數目則視乎學生數目之多少而定。承辦人於接送學生時，應遵守所有政府有關部門為

學校釐訂的一切法例、守則及指引，尤其現行的教育局通函「有關提供接載學童服務」

及由運輸署提供「學童乘搭校車安全指引」，同時亦須遵守由學校提供「承辦校車服務

指引」。 
 

3. 承辦人所派出之車輛，須經常保持機件性能良好及達到政府道路行駛標準。 
 

4. 承辦人車輛，如因機件故障或其他原因而不能行駛時，承辦人須安排適當同等或同級車

輛代替接送學生。 
 

5. 承辦人須派司機及服務員各一名，隨車照顧學生，並負責維持秩序以策安全。 
 

6. 校車接送學生，須循一定路線及時間，承辦人須擬定行車路線表及收費表交予學校批准

及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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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線校車之收費，視乎路程遠近而定，務求合理為原則，經雙方同意後方可執行。每月

28 日由承辦人向學生收取下月份之車費。如遇假期，可提早一至兩日收取。 
 

8. 每年八月乃學校暑假，校車照例停辦；七月份因上課日數不足壹個月，該月應付之車

費，應在簽署合約前由委託人及承辦人雙方釐定。如因特殊情況，教育局宣佈學生需在

八月繼續上課，則八月仍需提供校車服務，同時如果上課日數不足壹個月，該月應付之

車費，應在簽署合約前由委託人及承辦人雙方釐定。 
 

9. 學校每期招生時將會在招生通告上註明：「本校有校車接送」等字樣。 
 

10. 承辦人之車輛於接送學生上下課時，須懸掛學校名牌於校車當眼處，惟在其他時間，該

名牌必須除下。 
 

11. 承辦人不得在接載學校學生時間外，將車輛停泊在學校範圍內。 
 

12. 承辦人不得在學校內儲存燃油、配件及任何物品。亦不得在學校內維修車輛。 
 

13. 承辦人不得在學校範圍內上落非學校之乘客。 
 

14. 承辦人不得擅用學校名義經營其他業務。 
 

15. 承辦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成員，或負責甄選承辦人的有關委員

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

益」）。承辦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

可取消批出的許可書，而承辦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16. 承辦人須要求所屬僱員 

(a) 在職位申請表格及 / 或其他有關文件申報曾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觸犯任何

刑事罪行，並提供詳細資料；以及 

(b) 向香港警務處申請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c) 徵求僱員同意，把有關(a)、(b)兩項的資料(包括查詢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結果的

密碼)交予學校，以便學校考慮承辦人的準僱員是否適合擔任有關工作。 

 

17. 如承辦人車輛、司機及其工作人員在接送學生時，或在學校範圍內外發生任何意外或事

故，概由承辦人負責。承辦人並承擔及賠償由此引起學校之法律責任及金錢上之損失。 
 

18. 如承辦人因管理不善或服務欠佳，而招致學校承擔法律上責任或遭受金錢上損失，必須

由承辦人賠償。學校因此得隨時終止合約，承辦人不得要求學校作任何補償。 
 
 
 

19. 學校以校監為全權代表，監察承辦人履行校車合約。如承辦人未能履行校車合約內任何

條款，學校得隨時終止合約。承辦人不得要求學校作任何補償。 
 

20. 校車合約有效期由二零二六年九月一日起至二零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為期兩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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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期內，任何一方提前終止合約，須於 6個月前通知對方。 
 

21. 以上之標書條款，如有修改之處，須經學校及校車承辦商雙方同意，得隨時修改之。 

--- 完 --- 

 

承辦人之建議/申報︰ 

 

 

 

 

 

 

投標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商業登記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及公司蓋印         日期 

 

 

供學校填寫︰ 

 



東 涌 天 主 教 學 校  

承 投 提 供 202 6 - 2 0 2 8 年 度 學 校 校 車 接 送 學 童 服 務  

書 面 報 價 附 表 (須 填 具 一 式 兩 份 ) 

(第 2 至 3 項須由投標者填寫) 

(I) 

項目編號 
(II) 服 務 範 圍  / 規格 

1. 
服務要求︰ 

1.  上下車地點︰東涌天主教學校(小學部)至東涌區內沿途各站，包括但不

限於富東邨、映灣園等。(詳見校車路線表及收費表) 

2.  全年十個月收費(七月收費與否需視乎當月上學時間)。 

七 至 八 月 車 費 安 排  

七 月  

﹙ 上 課 日 數 不 足 1

個 月 ﹚  

上 課 日 超 過 ___ _ _

天  

收 車 費       %  

上 課 日 少 於 或 等 於

_ _ _ _ _天  

收 車 費       %  

不 用 上 課  無 須 繳 付 費 用  

八 月  八 月 為 學 校 暑 假  校 車 照 例 停 辦 ， 無

須 繳 付 費 用  

3 .  特 別 停 課 期 間 校 車 收 費 安 排 ︰  

3 . 1 如 該 月 未 開 始 已 宣 佈 停 課 ， 則 不 會 收 取 車 費 ；  

3 . 2  A 類 收 費 ﹙ 如 適 用 ﹚  

上 課 日 超 過 _ _ _ _ _天  收 車 費       %  

上 課 日 少 於 或 等 於 _ _ _ _ _天  收 車 費       %  

3 . 3  B 類 收 費 ﹙ 如 適 用 ﹚  

該 月 份 已 開 始 但 教 育 局 突

然 宣 佈 停 課  

不 會 退 回 已 繳 的 車 費  

復 課 日 於 1 至 1 5 日  收 車 費       %  

復 課 日 於 1 6 至 3 1 日  收 車 費       %  

 

4.  公司應配合學校的特別活動，按照有關時間接送學生。 

5.  公司需要按照學校所規定之接送時間及行車路線，履行校車接送學生任

務。倘若因特別事故，學校需要提早上課、下課，公司須按照學校指示

服務，不得另行收取任何費用。 

6.  學校集隊位置至上校車期間，校車公司須負責照顧學生的秩序，安排員

工負責學生的安全，倘若遇事，校方毋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7.  如遇颱風或暴雨，教育局中途宣佈停課，承辦商仍須在放學時間送學生

回家。如學生正在乘車回校途中，校車司機須立即安全送學生回家。 

8.  如價格合理，本校亦將優先考慮 貴公司作學校其他活動之校車服務。 



 

2 
本校 2025/2026 年度班級及上課時間資料 

甲 )  2025/2026 年度班級結構︰P.1-6(26 班)約 673 人 

乙 )  本校上課時間(全天)︰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 8:05-下午 3:30 

                    星期五:上午 8:05-下午 2:30 

丙 )  本校上課時間(半天)︰上午 8:05-下午 1:00 

丁 )  本校課後活動完結時間︰下午 4:30 或下午 5:00 

戊 )  本校本年度乘搭校車人數(只供參考)︰ 

   翔東邨：44 人、迎東邨︰6 人、映灣園︰2 人、裕雅苑︰5 人、海堤

灣畔︰3 人裕泰苑：2 人 

3 防止賄賂條例︰ 

甲)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購買服務過程中，如學校職員接受供

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利益，或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教職員提供利

益，均屬違法。學校不容許供應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

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乙 )學校教職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上述違法行

為，有關投標書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任，所簽訂有關合約亦會被

宣告無效。 

4 保障學童安全︰ 

根據教育局強烈建議，因職員與學生有經常而不受監察的接觸，為保障

學童的安全，本校要求中標的服務供應機構在獲得將被調派到校工作的

員工同意後，要求有關員工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查核及由

服務供應機構查核結果，然後把有關結果以書面形式轉告學校。 

有關「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的資料，請瀏覽警務處性罪行定罪紀

錄查核網頁︰(http://www.police.gov.hk/scrc) 

 

 

 

 

 

 

 

 

 

 

 

 

 

 

 



 

A.  校車路線表及收費表(按學生人數收費)    

(第 2 至 6 項須由投標者填寫) 

(1) 

地區 

(2) 

路線  

*於可提供上車及落車

作車站的地點旁 

加上() 

(3) 

未能提

供相關

路線 

(加上) 

(4) 

單程 

每月每位 

學生收費 

HKD 

(5) 

來回 

每月每位 

學生收費  

HKD 

(6) 

 能否提供 

課後活動之

第二輪校車

服務 

每月學生 

附加收費 

HKD 

東涌北 

映灣園(  ) 

東環(  ) 

藍天海岸(  ) 

昇薈(  ) 

東環(  ) 

海堤灣畔(  ) 

迎東邨(  ) 

翔東邨(  ) 

雋東邨(  ) 

裕雅苑(  ) 

裕興苑(  ) 

  28 座校車: 

 

54-66 座校

車: 

 

其他: 

 

能 /否  

(請 圈 出 )  

 

附 加 收 費  

H K D  

 

東涌 

市中心 

東堤灣畔(  ) 

裕東苑(  ) 

富東邨(  ) 

  28 座校車: 

 

54-66 座校

車: 

 

其他: 

 

能 /否  

(請 圈 出 )  

 

附 加 收 費  

H K D  

 

 

東涌西 

滿東邨(  ) 

裕泰苑(  ) 

石門甲(  ) 

上嶺皮(  ) 

下嶺皮(  ) 

山下村(  ) 

龍井頭(  ) 

  28 座校車: 

 

54-66 座校

車: 

 

其他: 

 

能 /否  

(請 圈 出 )  

 

附 加 收 費  

H K D  

 

*車站設置將根據新屋邨落成情況及實際營運需求，作適時之增刪與修訂。 



 

B.  校車路線表及收費表(按包車形式收費)    

(第 2 至 5 項須由投標者填寫) 

(1) 

地區 

(2) 

路線  

*於可提供上車及落車 

作車站的地點旁 

加上() 

(3) 

未能提供

相關路線 

(加上) 

(4) 

每月收費  

HKD 

(5) 

 能否提供  

課後活動之 

第二輪校車服務 

每月學生 

附加收費 HKD 

東涌北 

映灣園(  ) 

東環(  ) 

藍天海岸(  ) 

昇薈(  ) 

東環(  ) 

海堤灣畔(  ) 

迎東邨(  ) 

翔東邨(  ) 

雋東邨(  ) 

裕雅苑(  ) 

裕興苑(  ) 

 28 座校車: 

 

54-66 座校車: 

 

其他: 

 

能 /否  

(請 圈 出 )  

 

附 加 收 費  

H K D  

 

東涌 

市中心 

東堤灣畔(  ) 

裕東苑(  ) 

富東邨(  ) 

 28 座校車: 

 

54-66 座校車: 

 

其他: 

能 /否  

(請 圈 出 )  

 

附 加 收 費  

H K D  

 

 

東涌西 

滿東邨(  ) 

裕泰苑(  ) 

石門甲(  ) 

上嶺皮(  ) 

下嶺皮(  ) 

山下村(  ) 

龍井頭(  ) 

 28 座校車: 

 

54-66 座校車: 

 

其他: 

能 /否  

(請 圈 出 )  

 

附 加 收 費  

H K D  

 

*車站設置將根據新屋邨落成情況及實際營運需求，作適時之增刪與修訂。 

 



 

C.  學校活動用車收費表  

(第 2 及 3 項須由投標者填寫) 

(1) 

地區 

(2) 

28 座 

(3) 

54-66 座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一部 第二部 

單程 來回 單程 來回 單程 來回 單程 來回 

中西區         

東區         

南區         

灣仔區         

九龍城區         

觀塘區         

深水埗區         

黃大仙區         

油尖旺區         

離島區         

葵青及青

衣區 
        

北區         

西貢區         

沙田區         

大埔區         

荃灣區         

屯門區         

元朗區         

 

本 公 司 明 白 ， 如 收 到 學 校 合 約 後 未 能 提 供 書 面 報 價 單 上 所 列 之 服 務 ，  

須 負 責 賠 償 學 校 從 另 處 獲 取 上 述 服 務 之 差 價 。  

 

由 獲 授 權 簽 署 書 面 報 價 單 的 代 表 簽 署 及 蓋 印 ：       

書 面 報 價 者 姓 名 ︰                   職 位 ︰                  

日 期 ：    

公 司 印

鑑  



東 涌 天 主 教 學 校  

承 投 提 供 2026-2028 年 度 學 校 校 車 接 送 學 童 服 務  

評 分 準 則  

校 車 公 司 行 政 配 套  

配 合 學 校 需 要  

配 合 家 長 需 要  

校 車 公 司 規 模 及 相 關 資 料  

價 錢  

10%  

10%  

10%  

10%  

60% 

投標書按以上項目為評審的準則大綱。但評審的原則不一定是價低者得。

校方將以價格、投標者的條件及其他因素，整體考慮。學校有權拒絕最低

標者或任何投標者之報價而無須作出任何解釋。  

評分項目詳情 

校車公司行政配套： 

1. 校車工作必須提供至少一名員工專責行政事務工作，與本校負責老師及家長保持

緊密溝通以確保校車服務運作暢順。 

 可提供專責行政事務工作人數：_______人 

 工作範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本校因舉辦興趣班、活動或者考試等而改變時間，能否彈性提供校車服務（例如：

第二輪校車）。 

□  能 配 合     □  未 能 配 合  

3. 其 他 (如 有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配合學校需要： 

1. 家長與校車公司之聯絡方法。  

□ 公司客戶服務熱線        □ 電郵        □ 保姆手提電話及 WhatsApp  

□ 其他（如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校車公司可否自行提供通告予家長，告知最新資訊？ 

□ 可提供        □ 未能提供   

3. 通知家長有關行車路線的詳細資料，包括價錢、接載地點及車輛到達的時間。 

□ 可提供        □ 未能提供 

4.  其 他 服 務 (如 有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車公司規模及相關資料： 

1. 校車公司提供校車服務年資：_____________年 

2. 於最近兩年曾為學校承辦校車服務的經驗（請提供學校全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校車公司可以提供多少輛校車？安排多少條路線？ 

 ____________輛 (每輛______座) 

 路線數目：___________條 

4. 校車公司是否需要安排外判商提供校車服務？ 

□ 需要           □ 不需要 

5. 曾服務本校的年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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